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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1_E6_B3_

A8_E5_86_8C_c62_646560.htm 第六十八讲 行政处罚的执行 《

行政处罚办法》对强制执行行政处罚的措施作出了下列规定

：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 （二）根据#000000>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设施、设

备、器材拍卖所得价款抵缴罚款； （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2005年7月22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1号令公

布《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加强

和#000000>规范劳动防护用品的监督管理，保障从业人员的

安全与健康。 劳动防护用品是指由生产经营单位为从业人员

配备的，使其在劳动过程中免遭或者减轻事故伤害及职业危

险的个人防护用品。劳动防护用品分为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和

一般劳动防护用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目录由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确定并公布；未列人目录的劳动防护用品为一

般劳动防护用品。 依照《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全国劳动防护用品的生产、检验

、经营和使用情况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

监察区域内煤矿企业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的情况实施监察。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实行安全标志管理。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

标志管理工作，由国家安全生产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指定的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机构实施，受指定的特种劳动

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机构对其核发的安全标志负责。特种

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审查、核发安全标志，并接受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监督。 一、劳动

防护用品生产、检验、经营的规定 （一）劳动防护用品的生

产 劳动防护用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是否符合安全防护的要求

，其生产企业的安全条件至关重要。《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

理规定》对劳动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安

全#000000>标准作出了规定。 1.生产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 （1

）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2）有满足生产

需要的生产场所和技术人员； （3）有保证产品安全防护性

能的生产设备； （4）有满足产品安全防护性能要求的检验

与测试手段； （5）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6）有产品标

准和相关技术文件； （7）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要求； （8）法律、#000000>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出厂

检验 生产劳动防护用品的企业应当按其产品所依据的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生产，其产品出厂前，应当自行检查产

品的质量和安全防护性能是否符合标准的要求，并对其产品

的安全防护性能负责。经检验符合标准的，出具产品合格证

；不符合标准的，不得出厂销售。 （二）劳动防护用品的检

验 1.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 取得安全标志不仅是对符合

标准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的形式要求，更重要的是对劳动防

护用品的质量和安全防护性能进行监管的措施。《劳动防护

用品监督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生产劳动防护用品的企

业生产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必须取得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

全标志。”取得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的具体办法，应

当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05年10月13日制定的《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实施细则》执行。 2.检测检验机



构资质 劳动防护用品直接关系到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人

身安全和劳动保护，对劳动防护用品的检测检验非常重要。

为了保证检验质量，必须对承担检测检验业务的中介服务机

构实施资质许可，防止不具备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违法违规

进行劳动防护用品的检测检验活动。《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

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检测检验机构必须取得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认可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资质，并在

批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劳动防护用品检测检验工作。”这里

强调了两点： （1）检测检验机构必须取得资质。资质许可

是市场准人的监管措施，是对检测检验机构实施行政审查的

法律制度。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是劳动防护用品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许可和监督

管理的主管机关。从事劳动防护用品检测检验业务的中介服

务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取得资质认可后方可从

事检测检验业务；未取得或者经审查不具备资质条件的，不

得从事检测检验业务。 （2）检测检验业务范围 劳动防护用

品的品种、规格和安全防护性能的差异很大，对其进行检测

检验的要求复杂，不同的检测检验机构只能承担相应的劳动

防护用品的检测检验业务。检测检验业务范围既是对检测检

验机构资质条件和业务能力的认可，又是对其检测检验活动

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因此，《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

》第十一条关于检测检验业务范围的规定，要求检测检验机

构应当严格在经许可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检测检验业务。超出

经批准的范围从事检测检验业务的，将受到查处。 3.检测检

验要求 按照《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劳动防护用品

检测检验机构从事检测检验业务，必须符合下列两项要求： 



（1）检测检验依据。要保证劳动防护用品检测检验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可靠性，必须严格依据有关技术规范进行。国家

和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防护性能的标准

、规范以及检测检验程序、方法和要求，是检测检验机构实

施检测检验的主要技术依据。检测检验机构不得违反这些标

准、规范的要求进行检测检验。 （2）检测检验责任。检测

检验劳动防护用品是一项责任重大的技术服务活动，检测检

验机构必须遵循真实、诚信的原则，尊重科学、尊重事实，

认真进行检测检验。任何违法违规操作、欺诈蒙骗、弄虚作

假的行为，都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违法行为。针对在检测

检验中经常发生的出具虚假检测检验报告的行为，《劳动防

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强调权利、义务与责任的一致性，要

求检测检验机构对其所出具的检测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可靠性负法律责任。 4.新产品检验 为了严格管理，确保

新产品安全，《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

“新研制和开发的劳动防护用品，应当对其安全防护性能进

行严格的科学试验，并经具有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

检测检验后，方可生产、使用。” （三）劳动防护用品的经

营 《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对劳动防护用品

的经营作出了两方面的规定。 1.经营单位条件 劳动防护用品

经营单位必须依法领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必须有满足经营需要的固定经营场所和了解相关防护用品知

识的人员。 2.经营要求 劳动防护用品经营单位不得经营假冒

伪劣劳动防护用品和无安全标志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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